联网单位落实安全审计技术措施责任书

茂名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我单位（                       ）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落实互联网安全审计技术措施，安装并运行取得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安全审计系统（                           ）。

我单位保证把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确保安全审计技术措施功能正常发挥，审计日志记录留存至少60日，自觉接受公安机关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

联网单位（代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安全审计系统安装单位（代章）：                 

安装时间：


年

月

日                         

